关于“十四五”数字农业示范园建设的实施意见政策绩效评价报告

一、政策基本情况
（一）政策概况
1.政策背景。
为加快推进数字技术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打造全国领先的数字农业应用场景，建设全省智慧农业试验区，按照国家《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办发〔2019〕31号）、《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农规发〔2019〕33号）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青发〔2021〕6号）要求，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就青岛市数字农业示范园建设提出实施意见。
2.政策主要内容。
“十四五”期间，采取先建后补方式，在设施种植、大田种植、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领域，支持在我市注册成立的具有独立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市场主体建设10个数字农业示范园。
3.政策实施情况。
区（市）农业农村部门牵头，会同海洋发展等部门组织数字农业示范园申报、确定建设主体、指导项目实施、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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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组织验收、发放补助和监管等工作。各区（市）财政部门要进行项目资金审核。政策项目申报主要包括目标下达、政策申报、专家考评、平台公示、资金下达和政策验收六个环节。
（1）目标下达
 青岛市农业农村局每年向各区、市农业农村局下达《关于创建数字农业示范园的通知》。
（2）项目申报
项目采取自主申报形式，符合条件的实施主体将申报材料通过政策所在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功能区初审，区、市农业农村局复审后，由区、市农业农村局作为申报主体报送至市农业农村局，每个区、市限报2个以内。申报材料的真实性由申报主体、实施主体共同负责，申报材料的合法合规性由申报主体负责。
（3）专家考评
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第三方专家对政策进行竞争性选拔，形成专家评审意见，对选拔结果给出明确建议。
（4）平台公示
选拔结果在青岛市农业农村局官网进行公示，待公示期满无异议后下达相关批复。
（5）资金下达
市级竞争性选拔结果公示结束后，由市农业农村局向市财政局申请政策预算，市财政局将预算资金提前下达到各示范园所在区农业农村局。各（区）市根据预算安排和验收结果，验收一个、兑付一个。
（6）项目验收
项目建设完工后，由实施主体填报《数字农业示范园验收申请表》，通过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功能区向所在区（市）农业农村局提出验收申请。区、市农业农村局组织有关专家或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政策进行验收后，形成书面验收报告，报市农业农村局备案。
4.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1）预算安排情况
本轮政策资金全部来源于市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拨付为对区专项转移支付。2021—2024年政策预算共计7000.00万元，预算支出4128.00万元，预算执行率58.97%。历年预算执行情况，详见下表：
表1：历年预算及执行情况（单位：万元）
	年份
	年初预算金额
	调整后预算金额
	预算支出
	预算执行率

	2021
	2,000.00
	2,000.00
	2,000.00
	100.00%

	2022
	2,000.00
	2,000.00
	1,520.00
	76.00%

	2023
	2,000.00
	2,000.00
	608.00
	30.40%

	2024
	1,000.00
	1,000.00
	0.00
	0.00%

	合计
	 7,000.00 
	 7,000.00 
	4,128.00 
	58.97%


（2）历年项目资金分配情况
2021年将西海岸市新区农业农村局申报的西海岸新区绿色硅谷数字农业示范园和莱西市农业农村局申报的莱西市凯盛浩丰数字农业示范园列为当年补助项目。
2022年将青岛市即墨区自然资源局申报的深远海养殖工船智慧渔业数字农业示范园和平度市农业农村局申报的平度市蓼兰镇智慧化香菇菌棒培育基地数字农业示范园建设政策列为当年补助项目。
2023年将胶州市农业农村局申报的融汇润达数字农业示范园政策和莱西市农业农村局申报的艾泽福吉智能化食用菌培育基地数字农业示范园政策列为当年补助项目。
2024年将胶州市农业农村局申报的青岛市胶州市里岔黑猪育种养殖示范基地建设政策列为当年补助项目。
历年项目资金分配情况，详见下表：
表2：历年项目资金分配情况（单位：万元）
	年份
	项目名称
	区（市）
	预算金额
	预算支出
	预算执行率

	2021
	绿色硅谷
	西海岸新区
	1,000.00
	1,000.00
	100.00%

	2021
	凯盛浩丰
	莱西市
	1,000.00
	1,000.00
	100.00%

	2022
	国信1号
	即墨区
	1,000.00
	1,000.00
	100.00%

	2022
	七河生物
	平度市
	1,000.00
	520.00
	52.00%

	2023
	艾泽福吉
	莱西市
	1,000.00
	608.00
	60.80%

	2023
	融汇润达
	胶州市
	1,000.00
	0.00
	0.00%

	2024
	里岔黑猪
	胶州市
	1,000.00
	0.00
	0.00%

	合计
	-
	-
	 7,000.00 
	4,128.00 
	58.97%


（二）政策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十四五”期间，采取先建后补方式，在设施种植、大田种植、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领域，支持在我市注册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市场主体建设10个数字农业示范园，带动一产固定资产投资，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农业数字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实现项目劳动生产率提高50%以上，单位面积产量提升10%以上，水、肥、药等农业投入品降低10%以上，取得显著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2.年度目标。
2021年—2024年，采取先建后补方式，重点在设施种植、大田种植、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领域，每年支持建设2个数字农业示范园。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目的、评价对象和范围
评价组从“青岛市农业农村局 青岛市财政局关于‘十四五’数字农业示范园建设的实施意见”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效果三个方面对2021年—2024年预算数7000.00万元开展绩效评价，并延伸至政策申报项目的具体实施内容和流程，全面评价项目的验收及运营情况。旨在通过全面评价，总结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存在的不足，对政策后续调整优化提出合理建议。
（二）评价思路、评价重点、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
根据关于印发《青岛市市级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办法》的通知（青财绩〔2023〕5号）文件要求，设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实施方案，有针对性地梳理资料、核查政策重点实施绩效，提出合理建议。在指标体系框架下，重点关注政策设立、资金管理、政策效益等指标，具体指标如附件1所示。
《青岛市市级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办法》规定：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90分（含）-100分为优、80分（含）-90分为良、60分（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bookmark: _Toc26022]（三）评价组织实施与评价方法
1.评价组织实施。
（1）前期准备阶段
我们与市农业农村局业务处室进行了沟通，充分了解了项目的基本情况，获取了项目的一些基本资料，制定了项目初步实施方案，然后对部分区（市）进行了“预调研、试评价”，进一步完善实施方案后，根据市财政局反馈的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最终实施方案。
（2）组织实施阶段
现场评价：评价工作组在市农业农村局的带领下，开展现场评价工作，现场评价覆盖重点区（市），具体包含：胶州市、平度市、莱西市、即墨区、西海岸新区。现场评价过程中，一是与各（区）市农业农村局开展现场座谈，了解政策执行及资金管理情况；二是问询政策执行实际流程、项目验收情况以及对后续政策调整意见；三是实际走访示范园，查看数字化建设开展情况。
非现场评价：按照绩效评价规范要求，工作组对相关资料进行核实、验证，对被评价项目的相关资料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在对各（区）市农业农村局、各申报单位提交的政策实施数据资料、绩效评价资料进行全面审核的基础上，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沟通确认，以评价该政策是否依法依规实施，在政策绩效方面是否高效可持续。
（3）报告撰写审核阶段
对确定项目绩效的评价结果及问题清单进行逐级复核、汇总、分析，核查评价工作中是否存在重复和遗漏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最终确定绩效评价报告。
2.评价方法。
严格遵循科学规范、绩效相关、公开透明、激励约束的关键原则，主要采用比较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当期的纵向比较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及实施效果的各种原因，并结合政策基层执行人员调查问卷对该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三、评价结论及分析
（一）综合评价结论
本轮政策自2021年5月11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将于2025年12月31日政策期满。2021年—2024年政策绩效评价得分83.73分（详见表3：政策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评价结果为“良”。建议相关部门结合十四五目标任务，对到期后政策是否延续进行系统研究和综合评估，如经评估确需制定新一轮政策并设立专项转移支付的，建议进一步对支持重点、方式和对象予以优化调整。
表3：政策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政策制定
	20
	20
	100.00%

	政策实施
	20
	16.27
	81.35%

	政策效果
	60
	47.46
	79.10%

	合计
	100
	83.73
	83.73%


（二）指标分析
1.政策制定指标分析
指标分值20分，得20.00分，得分率100.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政策制定
	政策设立
	设立依据充分性
	3
	3

	
	
	设立程序规范性
	3
	3

	
	绩效目标
	目标合理性
	4
	4

	
	资金安排
	政策支出标准科学性
	5
	5

	
	
	资金分配合理性
	5
	5

	合    计
	20
	20



（1）设立依据充分性
该指标满分为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分，设立依据充分。
（2）设立程序规范性
该指标满分为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分，设立程序规范。
（3）绩效目标合理性
该指标满分为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4分，绩效目标合理。
（4）政策支出标准科学性
该指标满分为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5分，政策支出标准科学。 
（5）资金分配合理性
该指标满分为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5分，资金分配合理。 
2.政策实施指标分析
指标分值20分，得16.27分，得分率81.3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得分

	政策实施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保障
	3
	3

	
	
	预算执行率
	3
	1.77

	
	
	资金使用规范性
	4
	4

	
	保障机制
	政策制度健全性
	5
	3.75

	
	
	政策执行监管
	5
	3.75

	合    计
	20
	16.27



（1）资金到位保障
该指标满分为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分，资金保障到位。
（2）预算执行率
该指标满分为3分，根据评分标准得1.77分。
根据财政支付凭证，2021年-2024年各（区）市实际收到市级资金7000.00万元，实际拨付到项目单位的资金共计4128.00万元，市级财政资金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58.97%，根据评分标准，得分=预算执行率*权重分，扣1.23分。
（3）资金使用规范性
该指标满分为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4分，资金使用规范。
（4）政策制度健全性
该指标满分为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75分。
政策实施单位已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但政策实施单位未明确规定项目资金审查要求和必备资料，未对项目撤销、延迟等情况作出明确规定。根据评分标准，扣除1/4权重分1.25分。
（5）政策执行监管
该指标满分为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75分。
项目执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各（区）市项目验收资料齐全，按政策要求归档备案。部分项目的实施条件未落实到位。根据评分标准，扣除1/4权重分1.25分。
3.政策效果指标分析
指标分值60分，得47.46分，得分率79.10%。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得分

	政策
效果
	政策产出
	数量指标
	创建农业示范园数量
	5
	3.5

	
	
	质量指标
	补助认定准确率
	6
	6

	
	
	
	补助发放准确率
	6
	6

	
	
	时效指标
	项目验收及时性
	4
	2.86

	
	
	
	补助拨付及时性
	4
	1.6

	
	政策效益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5
	3.33

	
	
	
	示范园建设成效
	5
	3.5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5
	4

	
	
	可持续影响
	经验模式推广度
	5
	5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5
	1.67

	
	
	政策满意度
	执行对象满意度
	10
	10

	合计
	60
	47.46


（1）创建农业示范园数量
该指标满分为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5分。
根据市级数字农业示范园项目评审结果的公示、市级数字农业示范园财政支持项目名单，政策执行期间共创建7个数字农业示范园，实际完成率70%。根据评分标准，扣1.5分。
（2）补助认定准确率
该指标满分为6分，根据评分标准得6分，补助认定准确率100%。
（3）补助发放准确率
该指标满分为6分，根据评分标准得6分，补助发放准确率100%。
（4）项目验收及时性
该指标满分为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2.86分。
2021—2024年支持创建7个数字示范园，两个项目验收不及时，其余项目在申报当年完成验收，验收及时率71.43%。根据评分标准，扣1.14分。
（5）补助拨付及时性
该指标满分为4分，根据评分标准得1.6分。
根据各示范园区验收报告、验收申请书，2021年—2024年已验收5个农业示范园，2021年凯盛浩丰和绿色硅谷在项目申请当年12月中旬前完成兑付，其余园区未及时兑付。拨付及时率40%，根据评分标准，得分=拨付及时率*权重分，扣2.4分。
（6）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该指标满分为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33分。
2021年—2024年已验收5个农业示范园，绿色硅谷运营未实现预期目标。其他示范园劳动生产率、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业品投入均达到政策要求。根据评分标准，扣1.67分。
（7）示范园建设成效
该指标满分为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3.5分。
2021年—2024年已验收5个农业示范园，绿色硅谷项目建设成效不足，收入和纳税未实现增长；国信1号和艾泽福吉运营年度主导产业主营业务收入降低。根据评分标准，扣1.5分。
（8）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该指标满分为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4分。
2021年—2024年已验收5个农业示范园，未获取绿色硅谷相关数据。其他4家示范园均在不同程度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根据评分标准，扣1分。
（9）经验模式推广度
该指标满分为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5分，已对示范园的经验做法进行推广。
（10）管理机制健全性
该指标满分为5分，根据评分标准得1.67分。
项目主管单位对示范园运营成效进行了监测，但未明确“新增投资1亿元”的资金认定范围，未设立奖惩措施。根据评分标准，扣除2/3权重分3.33分。
（11）执行对象满意度
该指标满分为10分，根据评分标准得10分，政策满意度达标。
四、政策实施成效
2021年—2024年验收通过5个农业示范园，80%投产运营的示范园实现项目劳动生产率提高50%以上，单位面积产量提升10%以上，水、肥、药等农业投入品降低10%以上，达到政策总体要求。
五、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政策成效未达预期。
一是实际创建示范园数量未完成政策目标。政策要求“十四五”期间建设10个数字农业示范园，实际建设7个示范园（含2025年1个）。经了解，部分项目方案设计符合政策导向，但由于这个时期经济大环境发生变化和农业投资增速放缓，受限于政策要求的较高资金投入规模，项目实施单位在配套资金筹措上面临现实困难，最终选择放弃申报。二是个别示范园未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评价组实地走访发现，2021年西海岸市新区农业农村局申报的西海岸新区绿色硅谷数字农业示范园部分场地已对外出租，部分数字化设备闲置。
（二）复审工作不及时。
经审核，市农业农村局对2021年项目在当年进行复审，2022年验收的项目在2023年10月份进行复审。
（三）资金执行监管待加强。
一是对已经完成验收的项目未及时拨付资金。如，2022年平度市农业农村局申报的平度市蓼兰镇智慧化香菇菌棒培育基地数字农业示范园建设项目于2022年11月完成验收，截至报告日仍有480万元未拨付。二是个别项目持续无法完工，造成财政资金闲置。如：胶州市农业农村局申报的2023年融汇润达数字农业示范园项目由于建设后期生鲜牛乳价格的持续低迷，申报主体将奶牛养殖转成肉牛养殖，主动放弃奖补资金，客观上导致1000万财政资金的闲置。期间，市农业农村局已与胶州市达成一致，将尽快收回上述资金或视情况用于以后年度乡村振兴项目。
六、相关建议
（一）提升政策实施成效。
一是建议市农业农村局在政策到期后对政策予以调整后执行或不再执行。二是建议市农业农村局对已通过验收的示范园开展后续跟踪监管，确保创建成功的数字示范园持续发挥效果。
（二）健全项目管理机制。
建议市农业农村局加强复审工作，规定项目验收后市级复审时限、责任处室及复审要点。
（三）规范项目资金监管。
一是建议市农业农村局督促各区（市）农业农村局，在完成验收后，及时协调同级财政部门按规定时限完成资金下达。二是建议农业农村局及时清理滞留闲置资金，尽快按程序调整或收回闲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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